附件5

货运站（场）界定原则

根据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（场）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35号，以下简称“货规”）第二条规定：道路货物运输站（场）是指以场地设施为依托，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具有仓储、保管、配载、信息服务、装卸、理货等功能的综合货运站（场）、零担货运站、集装箱中转站、物流中心等经营场所。第七条规定，申请从事货运站经营的，应当具备四方面的条件：（一）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货运站房、生产调度办公室、信息管理中心、仓库、仓储库棚、场地和道路等设施，并经有关部门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；（二）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安全、消防、装卸、通讯、计量等设备；（三）有与其经营规模、经营类别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；（四）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。
根据交通运输行业标准《公路货运站站级标准及建设》（JTT402-2016）要求，具备组织货物集散、中转运输及相关服务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场所。具有以下特征：以道路货物运输为主要手段，提供集疏运、仓储、信息等服务；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装卸作业场所、仓储或信息服务设施设备；具有一定规模的停车场地。
根据上述“货规”和标准，综合前期道路货运站（场）普查情况，道路货运站（场）界定应当满足以下条件：
1.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，应当为第三方经营业户提供站（场）货运经营活动。
2.以场地设施为依托，应当具备一定规模的供车辆通行和停放、货物堆存和装卸使用的场地。
道路货运企业受理网点，仅提供货运配载、信息服务、货运代理等货运相关服务经营场所，仅用于集装箱空箱堆放、车辆停车等功能无货物进出的经营场所等，均不纳入道路货运站（场）范围。各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，对符合法定要求内容又满足有偿服务和场地设施等特征的，可根据现场实际勘验做出站（场）界定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货运站（场）的名称，以经营业户自主申请登记为主，原则上按“市县地名+站名”，要求不能重名，体现区域、业务范围等特点。市县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在站（场）勘验时应对名称进行审核确认，有争议时要组织专题商定并公示，规范后的名称、编号等信息由市级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定期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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